
中 山 市 教 育 招 生 考 试 中 心

中招办〔2016〕5 号

中山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关于做好2016年普通高中艺术生招生考试工作的通知


各镇区文体教育局（教育事务指导中心），市直属普通高中学校：
为做好2016年我市普通高中招收艺术类学生(以下简称“艺术生”)考试工作，巩固和发展我市学校艺术教育水平，根据“着眼公平、分类施考、立足规范、提升质量”的原则，结合我市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艺术生考试组织方式
2016年我市普通高中招收艺术（含美术、音乐、舞蹈等，下同）类学生实行全市统一联合考试（下称“联考”），不再安排招生学校组织专业考试。
2、 考试时间安排
艺术生联考安排在5月21日（星期六）至22日（星期日）。
3、 招生计划
普通高中招收艺术生计划由招生学校向市教育和体育局基础教育科申报，实际招生以市教育和体育局批复的计划数为准。2016年音乐招生计划分声乐方向和器乐方向申报，从2017年起，音乐招生计划不再分方向。
4、 报名
符合2016年中山市普通高中招生规定的相关条件并具备下列条件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可报名参加与获奖项目相一致的艺术生考试。
（一）初中阶段参加教育部门参与组织的镇级以上艺术类比赛。
（二）初中阶段参加市级以上美术作品展览。
（三）获得艺术等级考试证书的。
（四）报考美术的考生，要求无色盲或色弱；报考舞蹈的考生，要求身高须达到男168 CM以上，女158CM以上，身体比例协调。
艺术生报名与中考报名同时进行，考生须填写《2016年中山市高中招收艺术生报名表》（以下简称《报名表》），同时在中考业务管理系统中选择报考项目，由学校和镇区审核。
5、 联考项目测试内容
（一）美术考试内容
美术包括素描和色彩两个科目，每个科目满分为100分。
美术术科测试得分（满分100分）=素描得分×50%+色彩得分×50%。
从2017年开始增加速写科目，素描、色彩和速写各占40%、40%、20%。
（二）音乐考试内容
考试科目包括：视唱练耳、器乐、声乐。视唱练耳满分为30分，器乐、声乐满分为100分。
器乐科目的应试乐器原则上限定为：钢琴、小提琴、大提琴、长笛、单簧管、小号、萨克斯管、古典吉他、手风琴、双排键电子琴、二胡、高胡、古筝、琵琶、阮、竹笛、扬琴、打击乐等18种乐器。
音乐术科测试得分（满分为100分）=视唱练耳得分(满分30分）+器乐得分×35% + 声乐得分×35%，汇总后四舍五入取整数计分。
（三）舞蹈考试内容
舞蹈种类包括中国古典 舞、民族舞、芭蕾舞、现代舞、当代舞，不含体育舞蹈，总分满分为100分。
1、视唱练耳（20分）：与音乐生同时考试,成绩折合为20分。
2、舞蹈基本功测试 （40分）：软开度、控制、跳跃、旋转、翻身、技术技巧展示；
3、表演剧目或组合（20分），考生自备舞蹈剧目片段参加考试。
4、动作模仿（10分）。
5、即兴舞段表演（10分）。
各项目考试具体要求、评分标准详见考试大纲。
6、 专业术科成绩的确定
普通高中招收艺术生，直接使用市联考成绩作为评定考生术科考试成绩的唯一依据。原则上按全市美术、音乐、舞蹈等各类招生计划总数的1：1.2比例分别划定专业术科成绩资格线，划线时要综合考虑考试人数、考试成绩水平和各项目招生计划的实际情况。
7、 文化成绩要求
艺术生录取时，考生的考查科目等级必须达到1B2C或以上；计分科目成绩（即中考总分）不得低于录取学校的普通生最低录取分数线50分，最低不得低于首次公布的普通高中批次控制分数线20分。
8、 志愿填报
（一）艺术生的文化课考试和填报志愿方法、时间与普通类考生相同。
（二）达到全市术科成绩资格线并经公示无异议、无投诉的考生，方可填报相应学校的艺术生志愿。每个考生最多可填报两所学校的艺术生志愿。
9、 投档录取
（一）各学校招收艺术生人数、专业类别和条件需经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定后列入招生计划，未列入计划的，不得安排艺术生的招生录取。
（二）艺术生录取安排在提前批次进行，被录取为艺术生的考生不再参加其他学校的录取。
（三）全市统一公布艺术生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专业术科成绩资格线，在综合素质评价、考查科目等级、中考总分达到要求的前提下，根据招生计划数按照术科成绩从高到低进行投档录取。
（四）各高中学校未完成的艺术生招生计划，可在本校艺术生最低控制分数线上进行征集志愿录取，征集志愿录取后尚未完成的计划自动转为普通生计划录取。
（五）被录取的艺术生入学后必须与录取学校签定《艺术生管理协议书》，严格履行艺术生的职责。
10、 工作要求
（一）认真做好报名工作
艺术生考试继续实行网上统一预报名，考生在中考业务管理系统中进行预报名，报名资料统一由考生所在学校收齐按规定时间呈送镇区审核，审核不合格的考生名单反馈给初中学校，由初中学校通知考生。
（二）精心组织考试工作
加强对考务工作人员的培训，精心组织，严格管理，从严治考。加强考场建设，按相关项目的标准，做好考试设备、器材等的准备及考前检测工作，对考试现场进行电子摄像或现场录像监控。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发生，考试过程中，发现考生实施违规行为后，监考员应当如实记录，同时由2名及以上监考员或考场纪检监督员签字确认，并向违规考生告知记录的内容，对暂扣的作弊材料、工具等应填写收据。对在艺术生考试中被认定为违规的考生，根据《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取消相关考试成绩。
（三）加强应试培训管理
禁止各学校组织有偿艺术培训活动，严禁工作人员、教职工尤其专业教师单独、联合或委托举办社会艺术类应试培训、推广活动；严禁招生学校与社会中介机构联合举办任何形式的艺术生考试培训班。严禁各级各类学校为艺术生应试的社会培训机构提供场所或设施。各招生学校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管理，切实促进考试的公平公正。凡是有直系亲属参加2016年艺术生考试的老师和工作人员应自觉回避，不得参与该次考试的任何环节的工作，一经查出将按有关纪律要求严肃处理。
（四）加强考生培养和管理
招生学校应承担参加广东省艺术展演活动，否则取消今后招收艺术生资格。
附件：
1、2016年中山市高中招收艺术生申报表
2、2016年中山市高中艺术生考试报名登记表
                          中山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
     2016年2月17日

附件1：
2016年中山市高中招收艺术生申报表
	申报学校
	（盖章）
	联系人
及电话
	

	学校具备
招收艺术生
条件描述
	

	申报艺术生招生项目（专业）
	美术
	音乐
	舞蹈

	
	
	声乐方向
	器乐方向
	

	初步申报计划数（人）
	
	
	
	

	合计
	

	学校负责人意见
	签名：             日期：2016年  月   日     公章            

	市教育和
体育局
体卫艺科
审核意见
	


审核人：           日期：2016年  月   日     公章：         

	市教育和
体育局
审批意见
	


审批人：           日期：2016年  月   日     公章：         


说明：本申报表及有关文件复印件连同艺术生招生相关材料的书面资料，请务必于2月19日前交市教育和体育局体卫艺科。

附件2：
中山市2016年高中艺术生考试报名登记表
                              
	考 生 基 本 信 息

	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照
片

	毕业学校
	
	户籍类别
	
	出生年月
	
	

	身高
	（CM）
	体重
	（KG）
	是否
色盲、色弱
	
	

	报  考  项  目

	报考项目
（只能选择一个项目）
	考 试 内 容

	□  美术
	1.素描；2.色彩。

	□  声乐方向
□  器乐方向
	1.视唱练耳；2.声乐；3.器乐（乐器：          ）；

	□  舞蹈
舞蹈种类：            

	1.视唱练耳；2.舞蹈基本功测试；3.表演剧目或组合；4.动作模仿；5.即兴舞段表演

	 参 加 相 关 比 赛 或 活 动 情 况

	专项比赛获奖情况
	项 目
	何时何地参加何种比赛、活动、所获证书
	等级/名次

	
	
	
	

	
	
	
	

	
	
	
	

	报名资格
学校初审意见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报名资格
镇（区）文体教育局复审意见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说明：1.考生填写好本表后，请于3月16-18日通过中考业务管理系统进行报名登记,附相关艺术、体育比赛获奖证明（书）。
  2．每位考生只能选择一个类别参加考试，多选视为弃权；本表所选择的项目必须与网上填报艺术生一致，不一致的，视为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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